

附件3

佛山市高明区工业用地改造提升奖励扶持

资金申请表
	■申请地块信息

	权属人
	

	不动产权证号
	粤（）佛高不动产权第           号

	坐落
	

	宗地面积（㎡）
	
	改造提升路径
	

	奖励扶持

对象类型
	(1、第二条（一）：2024年后认定的工业类低效产业用地

(2、城市更新“工改工”旧厂房产业用地

(3、拆除重建类村级工业园改造产业用地

	■申请人情况

	申请人

（企业或个人，须与地块权属人一致）

	

	企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或个人身份证号码）
	

	法定代表人
	
	联系电话
	

	申请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申请奖励条款（同时申请多项奖励条款的，可多选）

	( 1、动工建设奖励   ( 2、竣工验收奖励  ( 3、土地流转奖励  ( 4、效益增长奖励

	■动工建设奖励（无此情况可不填）

	工程（一）名称
	

	施工许可证编号
	
	建设规模（㎡）
	

	是否符合高标准厂房
	(是       (否
	发证日期
	

	工程（二）名称

（如有多项工程可自行增行补充）
	

	施工许可证编号
	
	建设规模（㎡）
	

	是否符合高标准厂房
	(是        (否
	发证日期
	

	■竣工验收奖励（无此情况可不填）

	工程（一）名称
	

	竣工验收报告或备案表编号
	
	建设规模（㎡）
	

	是否符合高标准厂房
	(是        (否
	竣工验收日期
	

	该工程是否曾经

申请“动工建设”奖励
	(是        (否

	
	如是，获得奖励金额             元

	工程（二）名称

（如有多项工程可自行增行补充）
	

	竣工验收报告或备案表编号
	
	建设规模（㎡）
	

	是否符合高标准厂房
	(是        (否
	竣工验收日期
	

	该工程是否曾经

申请“动工建设”奖励
	(是        (否

	
	如是，获得奖励金额             元

	■土地流转奖励（无此情况可不填）

	地块原不动产权证号
	

	地块原权属人
	

	地块现不动产权证号
	

	地块现权属人
	

	土地流转方式
	
	是否重新签订相关协议
	(是        (否

	重新签订的土地监管协议时间
	    年  月  日

	重新签订的招商引资投资协议时间
	    年  月  日

	■效益增长奖励（无此情况可不填）

	本年度税收是否达到相关投资协议、监管协议约定条件
	(是        (否

	进驻地块企业信息

	企业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如有多个企业可自行增行补充）
	

	■申请扶持情况

	　　　　　　　　　　　　项目，现申请低效产业用地再开发奖励扶持资金。
本申请人对申请内容已作充分的了解，所填写的各项内容，全部为本申请人如实申报和亲笔签署，本申请人保证本次登记申请并没有侵犯他人的权益，所提交的资料均真实无虚假。本次申请如有与申请事实不符或因资料虚假而引起的任何法律责任，一概由本申请人承担，与批准确认机关无关。
本申请人自愿遵守高明区关于全域低效产业用地整治提升的相关规定和要求，如有违反，本申请人愿意接受相应处理，承担相应责任。
申请人（法定代表人或个人权属人）：      （签章）
                                                    年    月    日

	■镇政府（街道办）、西江产业新城管委会初审意见

	经初审，情况属实。

                                   镇政府（街道办）、西江产业新城管委会

                                    （盖章）
                                 年   月   日

	■区经济科技促进局/自然资源分局联合区各有关部门审核意见

	经联合审查，符合奖励扶持办法第（ ）款条件，建议给予奖励资金人民币                   元（大写：                      ）。

                    佛山市高明区经济和科技促进局/佛山市自然资源局高明分局

                                                  （盖章）

                                               年   月   日

	■区全域低效产业用地整治提升工作领导小组或区“三旧”改造工作领导小组审定意见

	同意给予奖励资金人民币              元（大写：                        ）。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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